
國立宜蘭大學自行研究獎勵實施暨評審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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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 7月 4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第 75次會議通過 

108年 8月 6日 108學年度第 1次行政會議通過 

108年 10月 9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第 83次會議通過 

112年 4月 11日 111學年度第 12次行政會議通過 

112年 5月 18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第 103次會議通過 

 

一、 國立宜蘭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本校教職員工積極從事校務研究及創

新發展工作，就其自行研究成果報告（以下簡稱自行研究報告）辦理評審

及獎勵，特依據「公務人員品德修養及工作績效激勵辦法」訂定「國立宜

蘭大學自行研究獎勵實施暨評審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自行研究計畫係指於年度開始前，本校教職員工配合校務目標，或就校務革興

建議，提出下年度研究計畫，經單位主管核定者。 

三、 本校教職員工，得以個人或團體提出自行研究計畫。 

四、 本研究獎勵以每年舉辦一次為原則，自行研究計畫應於年度開始檢具自行

研究計畫表（附件一），提報本校秘書室進行初審。 

自行研究計畫於年度中有新增、刪除或修改等異動時，應於確認異動後，

二星期內通知秘書室備查。 

五、 自行研究報告基本規範包括： 

（一）格式： 

1.以 A4紙張，採字型為標楷體、字型大小為 14、由左至右以直式橫書

方式撰寫編印、須加頁碼，整齊裝訂成冊。 

2.封面、摘要報告、目錄、報告或建議書內容、參照資料出處、封底。 

（二）內容包括：（得依報告屬性酌予調整） 

1.研究主旨：說明研究動機、目的、範圍以及與業務關聯等。 

2.文獻探討：相關文獻、研究探討。 

3.研究方法。 

4.主要發現。 

5.結論與建議。 

6.參考文獻。 

 （三）以上撰寫注意事項： 

1.主題須切合本校校務發展重點，有利單位業務之提升。 

2.內容須具創新性、研提意見須具體可行。 



3.預期成效須描述校務發展策略擬定、行政效率提升或開源節流之成

效。 

4.所研提資料或碩(博)士論文轉撰，須符合以上各目規定。 

六、 自行研究報告應於研究期程完成後送七份至秘書室參加評審作業，研究期

程應於每年十月底前完成。 

七、 秘書室應依自行研究報告類型及數量，遴聘學者專家擔任評審委員，並由

行政副校長或主任秘書擔任召集人。 

校內評審委員為無給職，但校外評審委員得依規定支領出席費及交通費。 

八、 自行研究報告之評審方式： 

（一）本校秘書室得視報告篇數，決定辦理一階段或二階段審查，與各階

段報告的審查方式。 

（二）本校秘書室得視報告內容及評審委員專長，分請評審委員進行書面

審查，填具評審表（格式如附件二）併同原報告整理後，擇期由召

集人主持評審會評定自行研究報告之分數及獎勵。 

（三）評審小組評審時，得實施實地查證或邀請研究人員與有關單位列席

輔助說明。 

九、 自行研究報告案評審標準如下： 

（一）研究主題（占百分之十五）： 

對於校務發展策略提出新方案或新制度，著有重大價值者。 

（二）研究內容（得依報告屬性酌予調整）（占百分之二十）： 

1.基本理論假設妥當性。 

2.研究方法正確性。 

3.研究程序適當性。 

4.資料蒐集完備性。 

5.參考文獻完備性。 

（三）研究結論（占百分之三十）：結論具有創新性、實用價值。 

（四）對校務發展貢獻度（占百分之二十五）： 

預期成效具有校務發展策略擬定、行政效率提升或開源節流之成效。 

（五）文字表現（占百分之十）： 

1.層次分明。 

2.語意清晰。 

3.文字通暢。 

十、 自行研究報告之獎勵：  



（一）評分及獎勵標準如下： 

1. 九十分以上者，每案發給新臺幣五千元等值獎勵，行政人員另核

予獎勵點數三點，教師則另頒發獎狀。 

2. 八十五分以上未達九十分者，每案發給新臺幣四千元等值獎勵，

行政人員另核予獎勵點數二點，教師則另頒發獎狀。 

3. 八十分以上未達八十五分者，每案發給新臺幣三千元等值獎勵，

行政人員另核予獎勵點數二點，教師則另頒發獎狀。 

4. 七十分以上者，行政人員依實際貢獻列入年終考核，教師則頒發

獎狀。 

（二）前款獎勵，該年度無編列等值獎勵預算時，僅辦理行政獎勵。 

（三）團體自行研究報告之研究人員，受領之等值獎勵由受領單位依各人

研究程度之比例發給之。 

（四）行政獎勵僅適用於個人之研究案件，如為二人以上之團體研究案件，

則另依據具體事實辦理敘獎。 

十一、 自行研究計畫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評獎；已核給獎勵者，應予追回

等值獎勵及註銷行政獎勵： 

（一）已在本校、上級或其他機關獲獎。 

（二）本校現行行政業務之改進措施，係經委託學術機構研議之結果。 

（三）屬於純學理研究，不具備實用價值。 

（四）屬教師之研究計畫者。 

（五）抄襲他人著作。 

（六）所研提資料或碩（博）士論文轉撰，不符第五點第三款第四目之規

定。 

十二、 經本校獎勵之自行研究報告，其報告建議事項由秘書室報請校長卓予採

納實施，另執行情形結果確有績效者，得簽請校長另予獎勵。 

前項辦理情形應於辦理獎勵六個月內，研究人員填具自行研究成果參採

情形調查表（附件三）送秘書室彙整。 

十三、 執行本要點所需各項費用，由本校自籌收入經費項下支應。 

十四、 本校教職員工提送之自行研究報告經評選獲獎者，研究人員應簽署著作

授權同意書（附件四），同意版權歸本校所有。 

十五、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後實施。 



附件一 

國立宜蘭大學   ○○○年度自行研究計畫表 

研究主題 研究單位 研究人員 
研究期程 

備註 
起 迄 

      

欲解決之問題 解決方案 預期成效 建議 

    

一、已確實知悉未來自行研究報告內容符合下列事項： 

(一) 主題須切合本校校務發展重點，有利單位業務之提升。 

(二)內容須具創新性、研提意見須具體可行。 

(三)預期成效須描述校務發展策略擬定、行政效率提升或開源節流之成效。 

(四)所研提資料或碩(博)士論文轉撰，須符合以上各項規定。 

二、提案人已確實知悉自行研究報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評獎。 

(一)已在本校、上級或其他機關獲獎。 

(二)機關現行行政業務之改進措施，係經委託學術機構研議之結果。 

(三)屬於純學理研究，不具備實用價值。 

(四)屬教師之研究計畫者。 

(五)抄襲他人著作。 

(六)所研提資料或碩(博)士論文轉撰，不符第五點第三款第四目之規定。 

三、研究計畫□是,□否,為學位論文；係□全文  □摘錄 

□ 是,□否,為集體共同研究案件。 

  (未填寫者，退件處理) 

承辦人 單位主管 一級主管 

 

 

說明： 

一、 本表所列各欄請詳細填載，如為集體共同研究，請於研究機關、單位、人員內詳細

填列。 

二、 「研究單位」欄請填寫自行研究計畫之主辦單位。 

三、 「研究期程」欄請依「年、月、日」格式填寫，如「○○○－○○○」。 

四、 年度研究計畫項目若有異動或增刪，請依本表格式填列，並將異動或增刪情形於備

註欄內說明，於年度內送秘書室備查。 

五、 本案自行研究報告以書面審查為主，提報人若有額外向評審委員輔助說明需求，請

在備註欄載明。為避免審查會過冗長及造成評分不公，評審委員僅在評分困難或有

實際需要時，才會邀請提報人於審查會中說明。 



附件二    國立宜蘭大學○○○年度自行研究報告評審表

編號
研究

名稱

提報

單位

研究

人員

配分 得分

1 15%

2 20%

3 30%

4 25%

5 10%

100%評定總分

研究報告之建

議

(簽章)

年  月  日
評審委員

研究主題
對於校務發展策略提出新方案或新制度，著有重大價值者。

研究內容(得依報告屬性酌予調整)
1.基本理論假設妥當性。2.研究方法正確性。

3.研究程序適當性。4.資料蒐集完備性。5.參考文獻完備性。

研究結論
結論具有創新性、實用價值。

文字表現
1.層次分明。2.語意清晰。3.文字通暢。

對校務發展貢獻度
預期成效具有校務發展策略擬定、行政效率提升或開源節流之成效。

審 查 項 目

研究報告1.□是□否為學位論文轉撰；係□全文 □摘錄。

　　　　2.□是□否為集體共同研究。



附件三 

國立宜蘭大學○○○年度自行研究成果參採情形調查表 

研究單位：                        

研究人員 計畫名稱 
研究建議事項處理情形 

實施情形簡述 
採行 參考 存查 

            

            

            

填表說明： 

一、研究單位：提出該研究計畫之本校單位。 

二、計畫名稱：自行研究計畫之完整名稱。 

三、研究建議事項處理情形：請勾選研究建議事項處理情形，可複選。 

四、採行情形簡述：請簡要說明依研究建議事項之辦理情形。 



附件四 

 

國立宜蘭大學自行研究報告著作授權同意書 
                

 

研究報告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 

研 究 人 員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作者同意本研究報告非專屬授權予宜蘭大學做下述利用： 

（一）以紙本或是數位方式出版。 

（二）非專屬授權本校進行數位典藏、重製、編輯、透過網路公開傳輸之行為。 

（三）為符合本校資料庫之系統需求，並得進行格式之變更。 

二、作者保證本研究報告為其所創作，有權為本同意書之各項授權。且授權著

作未侵害任何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本同意書為非專屬授權，作者簽約對

授權著作仍擁有著作權。本著作若為二人以上之共同著作，請分單填寫授

權同意書。 

 

 

   此致 

國立宜蘭大學 

 

立同意書人(研究人員)名稱： 

身份證字號： 

電話號碼： 

電子郵件信箱： 

戶籍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